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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電視節目中音樂著作之合法重製 

電視節目中音樂著作之合法重製 

 

徐則鈺
∗ 

摘要 

著作權法第 56 條規定廣播或電視得暫時錄製他人音樂著作之要件有

（1）為公開播送之目的、（2）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3）其

公開播送特定著作之行為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定，且必

須在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錄製物。但現行當紅電視歌唱性節目若非以自己

設備錄影著作，或未於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錄製物，很可能因不符合著作

權法第 56 條規定而持續侵權。本文建議電視台可與主要音樂著作權經紀

公司合作，簽訂音樂著作重製權之概括授權契約，除使電視歌唱性節目合

法外，更可以網路電視、發行影音商品等其他方式增加收益，以達到電視

台、著作權人、觀眾三贏的局面。 

 

關鍵字：電視節目、音樂著作、著作權法第 56條、歌唱選秀節目、重製、

公開播送 

 

                                                       

收稿日：100 年 9月 26日 
∗ 消費者報導雜誌社副社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秘書長暨義務律師

團律師、徐則鈺律師事務所律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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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著作權法中所規定之著作種類雖多，但糾紛最多，影響層面最廣者，

無疑以音樂著作，尤其是流行音樂產業為最主要糾紛的重點，目前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多為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之集體管

理團體。筆者從事音樂著作權相關實務工作近 20 年，深感法律規定與流

行音樂實務差距頗大，實務上長久存在某些問題無法解決，本文試圖討論

電視歌唱選秀節目或綜藝節目與音樂著作重製權之相關問題，問題不一定

立刻有答案，某種程度上，若能引起討論也算收穫。本文於文末將試圖提

出解決途徑，不必透過修法即可使著作權人與利用人，以及觀眾均有收穫。 

貳、電視音樂性節目未必符合著作權法第56條規定 

著作權法第 56 條規定「廣播或電視，為公開播送之目的，得以自己

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以其公開播送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

於本法規定者為限。前項錄製物除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准保存於指定之處

所外，應於錄音或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之。」「次按本條適用之主體限於

廣播電台或電視電台，且其賦予廣播或電視電台得錄製他人著作之要件有

3：（1）為公開播送之目的、（2）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3）

其公開播送特定著作之行為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定。因

此廣播或電視須在符合前述要件時，始可依該條規定就特定著作為播送目

的之暫時性錄製，且該錄製物僅得作為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或合於本法規

定之播送使用，不得再為其他利用1。」立法理由表示於異時播送之情形，

如廣播電台或電視電台不能將該著作先予錄製（即重製），則廣播或電視

                                                       

1 智慧財產局 99年 1月 21日智著字第 099166000250號函。 



 

 

 

 

83 101.0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61 

論述 電視節目中音樂著作之合法重製 

公開播送之授權或合理使用，無異落空，故於此種情形，應允許得暫時錄

製。不過由於時空環境改變，原先為使廣播或電視得合理使用音樂著作，

而給予重製權鬆綁之條文，如今看來反而可能使電視台業者受到限制，尤

其目前不論國內外都十分流行、收視率極高的歌唱選秀節目，性質上會大

量利用音樂著作，以下就針對歌唱性質的電視節目討論其適法性，或尋求

解決之途徑。 

現行綜藝節目或選秀節目中之歌唱，若由演藝人員或表演人現場演

唱，著作權法第 24 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播送其

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或公開播送後之表演，再公開播送者，不

適用前項規定。」一般利用方式均會以錄影方式重製表演。錄影完成之內

容，一個錄影（重製）行為將同時重製表演人之表演，並重製該表演中演

唱之詞、曲音樂著作。由於電視綜藝節目或選秀節目中使用大量之表演及

音樂著作，除事前已得權利人同意之情形外，絕大多數情形將引用著作權

法第 56 條規定作為重製之基礎，以使錄影之電視節目合法重製音樂著

作。依主管機關函示之內容，廣播或電視電台得暫時性錄製他人著作之要

件有 3： 

一、其公開播送特定著作之行為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

定： 

公開播送綜藝節目或歌唱選秀節目之國內主要電視台，均已與各音樂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約取得音樂著作公開播送之授權，一般也會與表演

之藝人或表演人簽約取得表演之授權（通常簽約取得表演權利之轉讓），

若電視節目僅單純於電視頻道公開播送，在此要件上應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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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 

眾所週知，台灣最知名之素人歌唱選秀節目，雖然於無線 C台、有線

甲台頻道不同時段公開播送，但製作單位並非公開播送之無線或有線電視

台，而是某娛樂製作公司。歌唱選秀節目中使用大量已公開發行歌曲，且

為公開播送之目的，以錄影方式將節目加以重製，不過很明顯並非使用無

線 C台、有線甲台之設備錄影。除非製作單位已於事前取得節目中使用音

樂著作重製權之授權，其重製之法律依據可能不足。主管機關 100年 7月

20 日智著字第 10000066000 號函即表示「至於非屬公開播送目的之重製

（例如以販售電視節目錄影帶或光碟為目的之重製），或重製行為人並非

廣播或電視電台（例如不具備廣播或電視節目執照之獨立節目製作業者）

者，均不在本條適用範圍，」主管機關函釋中表示之「獨立節目製作業者」

似乎指的即是素人歌唱選秀節目製作公司。惟著作權法第 56 條雖規定須

「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所謂「自己之設備」並未限制電

視台必須擁有設備之所有權，解釋上製作公司錄影時若使用電視台之設

備，不論是以租賃或借用之方式使用該設備錄影，均可認為符合本條所稱

「自己之設備」。不過，前述台灣最知名之素人歌唱選秀節目，即使製作

公司以向電視台租用或借用攝影棚及錄影設備之方式錄影節目，以求表面

上符合由電視台「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該錄影之節目仍

以該提供設備錄影之電視台公開播送為限，若由另一電視台公開播送相同

節目，第二家電視台即不符合本條「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之

要件。 

三、為公開播送之目的： 

若電視節目除公開播送外，另外也以網路或網際網路方式提供觀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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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傳輸，是否也屬於「為公開播送之目的」？由於條文並未限制「僅」為

公開播送之目的，故電視節目除公開播送之目的外，另外亦提供公開傳

輸，應認為合法。鑑於政府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在硬體設備提升同時，

未來提供收視戶以隨選互動方式，使公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

電視節目，為未來之趨勢，將越來越普遍。不過依法此種利用方式屬於公

開傳輸行為（98年 12月 14日智著字第 09800110140號）2，並無著作權

法第 56 條規定適用之餘地，綜藝節目或歌唱選秀節目，若單純以隨選互

動方式供收視戶收視，適法性頗有疑義。即使解釋上如同本文之見解，電

視台為公開播送之目的錄影之歌唱選秀節目或綜藝節目，得「順便」以公

開傳輸之方式利用，但仍受著作權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之限制，必須在

錄影後 6個月內銷燬，無法作長時間的利用。 

現行電視歌唱選秀節目或綜藝節目使用已發行之音樂著作，在電視台

並未取得重製權授權，僅依賴著作權法第 56 條規定作為法律依據的前提

下，在目前電視生態下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電視台並非以自己設備錄影著作，而係由外包之製作公司錄影。 

第二、同一節目，在二個或二個以上電視台（包括網路電視台等）公

開播送，理論上應只有一個電視台符合「以自己設備錄影著作」之要件，

其他電視台並不符合此要件。 

第三、絕大多數電視台並未於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錄製物。 

歌唱選秀歌唱節目不僅是台灣，甚至在大陸地區也都是綜藝節目的當

                                                       

2 貴公司提供之隨選視訊服務（VOD）部分，因所提供者係互動式之多媒體服務，使公

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之行為，應屬公開傳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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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模式，法律規範的目的，應該是為社會解決問題，而不是設下重重限制

而使業界長久處於違法狀態。依著作權法第 56 條規定及主管機關前開函

示，前開三個問題未解決前，恐怕知名選秀歌唱節目應立即停播，否則就

是侵權。但這種作法不切實際，我們應該參考其他可行做法，同時可以兼

顧著作人權益，也讓受觀眾喜愛的選秀歌唱節目繼續存在。近來知名電視

製作人有呼聲希望政府允許廣告置入節目當中或冠名贊助，並引用大陸綜

藝節目作為例子，大聲疾呼政府鬆綁廣電法相關限制3。筆者也贊同知名電

視製作人的這種呼聲，畢竟電視節目若大量以談話性節目或談論他人是非

類型節目降低製作成本，對電視產業以及音樂產業都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憾

事。而經過精心製作場面浩大的綜藝節目或選秀歌唱節目，依法卻必須在

「錄影」後（非首次公開播送後）六個月內銷燬，實在可惜，對於努力表

演的藝人或素人表演者，也十分不公平。 

參、本文建議解決途徑 

台灣音樂著作權業界（業界習慣自稱「版權公司」，本文以下亦採此

簡稱），向來多由唱片公司成立獨立或者附屬唱片公司的版權公司，經營

音樂詞、曲著作的重製權部分，這些版權公司與詞、曲作者簽約，以經紀

人的身分，在合約期限內擁有作者所創作詞曲各種權利之專屬授權，版權

公司會盡力將作者尚未發表的新歌推銷給唱片公司，以求音樂詞曲作品的

商業發行；對於已商業發行的歌曲，則負責推廣以求發行 CD錄音著作以

外更多的產品形式，為作者爭取最大的報酬，版權公司則抽取固定比例作

為酬勞。近年來，由於各種網路媒體的興起，以及行動電話產品搭配以手

                                                       

3 2011年 7月 11日聯合報報導「詹仁雄：台灣演藝圈 走進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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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鈴聲、來電答鈴等方式銷售音樂產品，使音樂版權公司增加不少傳統

CD 產品以外的新商機。因著作人無暇亦缺乏管道與傳統唱片公司以外之

新媒體建立授權關係，也使版權公司新增不少工作。這些版權公司主要管

理音樂著作重製權外，同時也將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等三項權

利委託 MUST 或 MCAT 等集管團體管理，為集管團體的主要會員歌曲來

源。同時，國內主要版權公司於十餘年前成立「台北市音樂著作權代理人

協會」，英文簡稱為MPA
4，以作為版權公司與利用人間善意溝通及取得授

權資訊的窗口，截至 100年 9月止，會員共有 21家版權或唱片公司加入，

應為台灣音樂版權業界最大之資訊交流及合作平台。 

台灣部分外商經營的版權公司屬於香港版權公司的台灣分公司，所以

台灣版權公司之經營型態與香港類似，許多觀念其實移植自香港。在香港

的版權公司間同樣有與台灣類似的 MPA 組織，數年前即與香港電視公司

簽訂有重製權概括授權合約，可一次解決電視台關於音樂著作重製權授權

之問題，頗值得台灣相關產業借鏡，香港 MPA 與電視台就音樂重製權授

權合約內容重點大致為： 

（一）香港 MPA 將其組成之會員版權公司所擁有或獲專屬授權之音樂著

作（以下均簡稱會員著作）重製權，非專屬概括授權予電視台及其

被授權人，但電視台之被授權人，並不擁有如同電視台得概括利用

會員著作之權利。 

（二）電視台之電視節目，不論以任何方式 transmit或 deliver傳送訊號，

只要是特定頻道，均屬於被授權之範圍。 

                                                       

4 該協會成立緣起及宗旨、會員名單等，可詳見該協會網站 http://www.mpa-taipe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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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視台得以 VOD或 Pay-Per-View等形式播送電視節目。 

（四）MPA授權電視台得將節目製造實體 CD或儲存於其他載體中散布，

但前開行為需事前另行取得書面同意，MPA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

意。但不包括以手機加值形服務方式或以網路、網際網路方式瀏覽

電視節目。 

電視台與MPA簽約取得重製權概括授權的好處，在電視台方面而言，

不必逐一過濾電視台使用音樂是否獲得重製權授權，亦不必在一定時間內

銷燬節目錄製物。更進一步，由於電視台對於所錄影之節目中所有之音

樂、表演都具有完整之權利，且不限於音樂性質節目，包括新聞、戲劇等

節目、廣告等都在授權範圍內，即使電視節目之被授權人也不必另行取得

音樂著作重製權之授權，可將電視節目作更充分之利用，甚至可參考電影

片之利用方式多角經營。例如，各種方式之網路收視、發行影音商品等，

可能獲得之潛在收益絕對超出支付予 MPA 權利金數倍以上，且不必在一

定期限後銷燬錄製物，在資料的保存上更具有意義。而在音樂著作權人方

面，在完全不影響現有各種產品收入之情形下，可以獲得以往毫無收入之

另外一種收益，再接著可帶動其他電視台、廣播電臺業者支付相同的權利

金，音樂版權公司與著作人也樂於接受。 

肆、過去未銷燬的節目錄製物可合法化多角經營 

音樂版權在重製權授權實務上有種較為奇特的現象，與其他語文著

作、攝影著作、視聽著作等不同的是，音樂曲譜或歌詞即使創作完成，除

非為知名作者之著作，在尚未商業發行之前，價值較有限，通常會演奏或

演唱錄製為錄音著作後，再由唱片公司評估是否作商業發行。若純粹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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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規定，唱片公司在發行之前試聽的階段，應該也要取得重製權的授

權，之後製作為唱片母帶、發行商業 CD、DVD等，也必須取得重製權之

授權。不過實務上若如此操作，恐將嚴重影響唱片公司發片之意願，事實

上，即使唱片公司已錄製完成錄音母帶，之後因各種因素並未商業發行上

市者，亦所在多有，且音樂版權重製權之授權費用，在如今唱片市場嚴重

萎縮之情形下，相形之下顯得負擔沉重，因此唱片公司除非到確定發行唱

片之前，甚至發行唱片之後，才會支付酬勞向音樂版權公司取得重製權之

授權，這是目前授權實務現況。 

法院判決亦認同此種實務運作模式。甲公司為製作公司，乙公司為唱

片公司，甲公司雖已製作完成錄音母帶，並交給唱片公司，但尚未取得音

樂版權公司就重製權開立之授權書，乙公司認為甲公司給付遲延而違

約。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155 號民事判決即表示「甲公司雖尚未

支付版稅予上開詞曲經紀公司取得授權書或使用同意書，惟依上開詞曲經

紀公司覆稱：依一般業界慣例，在唱片發行前或後，支付版稅均可獲得合

法授權。而甲公司就系爭原聲帶中之各詞曲，已取得各相關著作權公司之

報價，有報價單多紙可稽，可見甲公司已先洽詢系爭原聲帶中各詞曲之授

權費用，並據以製作母帶，只待乙公司確定發行 CD之時間，甲公司在發

行之前或之後，實際支付使用費予各詞曲著作權人或其經紀公司，均可獲

得書面授權文件。易言之，甲公司就系爭原聲帶中各詞曲獲得書面授權，

依該業界習慣，最早支付詞曲使用費之時間係在確定乙公司發行 CD之前

約 1個月即可，而卷附並無任何乙公司發行 CD之具體計畫及具體時間，

因認甲公司支付使用費予詞曲著作權人或其經紀公司之給付期尚未屆

至，應無甲公司就詞曲授權事宜給付遲延之情形可言。」版權業界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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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產生固定的授權模式，認為音樂著作之正式授權以支付使用費後，開

立書面授權文件為準，但支付之時期約在唱片發行前後均可，此種授權模

式並經法院判決認可。 

由於目前電視台對於電視歌唱選秀節目或綜藝節目，大多數並未於錄

影後六個月內銷燬錄製物。且著作權法第 56 條錄製行為是合理使用，不

是盜版行為，縱使未依規定銷燬，亦無刑事處罰責任5。電視台若有意將過

去尚未銷燬之錄製物以發行重製物、或其他公開傳輸之方式再次利用，若

能仿效香港電視台之作法，並依前述法院見解於再次利用前取得音樂著作

重製權之授權，毋須擔心產生錄製物逾期銷燬之法律責任。 

伍、結論 

電視台音樂類型之歌唱選秀節目或綜藝節目使用已發行之音樂著

作，多數並未取得音樂著作重製權之授權，僅依賴著作權法第 56 條規定

作為法律依據的前提下，依法必須於 6個月內銷燬錄製物，但長久以來，

實務界並未落實銷燬之規定，一方面使規定成為具文，一方面也侵害音樂

著作權人之權利。本文建議可參考香港相關產業作法，由電視台與音樂著

作經紀公司或唱片公司所成立之 MPA 協會簽訂音樂著作重製權之概括授

權契約，除使電視台可放心合法重製音樂著作外，過去已公開播送之精采

節目及表演人努力之表演內容，可以更多元的方式加以利用，呈現給更多

觀眾觀賞，以達到電視台、著作權人、觀眾三贏的局面。 

                                                       

5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2009 年最新版」頁 146，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 8月 2版。 


